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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角度剖析辽宁省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瓶颈及路径依赖 *

◎佟  曾  邢丛心

    摘  要：“三权分置”思想的具体内涵是指保障宅基地的集体所有权、宅基地农户的资格权和农民的房屋使用权的内在

统一，又充分发挥出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在研究辽宁省农村宅基地的“三权分置”改革的立法建构与其制度安排后，不难发

现，解决“三权分置”改革的实质是通过制度创新全面拓展宅基地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以此形成“增量”权

能，依据农村土地开发实践将权能细化并在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和生产经营主体之间分配使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农户资格权

和宅基地使用权在内部形成相互统一，相互分置的局面。从而通过“三权分置”促进辽宁土地制度改革，实现辽宁乡村振兴，

盘活辽宁省乡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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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农村宅基地改革的相关指

示，体现了“三权分置”改革在我国农业经济建设中的必要性，

也有助于去深刻理解“三权分置”对我国农地发展及农业经

济进步的作用，正确诠释“三权分置”法律理论基础，促进

相关立法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并加快寻求“三权分置”的实

现方式。2017 年 7 月，辽宁省在《关于推进农村土地所有权

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并行的实施意见》中，提到要落实农村的

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的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等具

体意见。2018 年伊始，辽宁省在农村宅基地的“三权分置”

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推出新举措，

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在辽宁省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中有

一定的突破，然而，还有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可供研究。

一、辽宁省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内涵与

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据辽宁省国土资源厅获悉，在 2018 年，辽宁省已深入

推进海城市农村土地征收、宅基地制度改革以及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三项试点工作。通过对试点区域的实践与

尝试，逐步推广到全省内，并结合全省宏观上的农业经济政

策，来激活农业资源，从而提高农民收入，增强集体经济的

实力。

（一）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律内涵与相关制度现状。

“三权分置”视角下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应定位为成员权，具

有占有、收益和处分等权能。而宅基地对于农户来讲，通常

具有使用、占有、收益以及处分等权利，在物权法上，这是

一种典型的用益物权。宅基地“三权分置”可以实现产权明晰、

价值显化、资源整合，制度完善等四方面功能价值，对于盘

活利用农村闲置农房和宅基地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三权分

置是对传统的土地政策的突破，适应了当今农业经济发展趋

势，产生了较为良好的效果。

（二）宅基地资格权的权能属性。宅基地资格权应是一

种复合性权利，包括占有、收益和处分的权能。而其资格权

是承包权的新说，实际是一种身份权利。我国对于申请宅基

地有着明确的资格认定要求，对农村宅基地资格权的获得，

是成文的特定形式，所以决定宅基地上的房屋买卖和流转事

项的程序性。长期以来，宅基地使用权被国家进行管制或限

制，旨在解决农村集体成员的居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着对我国农民、农业的保障，而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是利用

其特殊的人身关系而取得的，也体现着架构起我国集体所有

权与农户宅基地使用权的正是人身关系，则这种关系具备着

总有关系的基本特征。

（三）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在农村宅基地制度中的核心

问题就是产权问题，改革中，更加细化的权属关系、资格权

地位的确定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发现。而对以往宅基地“三权

分置”法律制度研究，往往较少综合考虑与现行的法律条文

及相关政策法规有效衔接，在推行“三权分置”时，也没有

特别明确农户的成员权不受侵犯。因此在推行宅基地“三权

分置”时，迫切需要将主权利和子权利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

因此迫切需要细化权能的归属，使宅基地相关的法定权利能

够得到进一步的细化，并展开对其子权利的诠释。

二、辽宁省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权利结构

与分置路径
加强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农户资格权以及使用权的

规制，三权相互分置、相互统一，通过制度与理论创新，对

相关权利加以拓展细化，通过对子权利增能的形式开辟一条

新的改革路径。并且要坚持中央相关的土地政策，深化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以保障农民利益、盘活农业经济为主线。

（一）“三权分置”的权利架构。宅基地产权应具备完

整的占有、使用、处置和收益等权益，改革必须赋予宅基地“增

量”的权能。在进行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中，要求

优化“三权分置”的权力结构和权利模式，在保留集体所有

权的前提下，通过资格权与使用权的分别配置，使资源配置

与财产功能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使之以集体所有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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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宅基地资格权和使用权相互分置、相互配合，寻找科学的

适应农业经济发展的契合点。

（二）宅基地集体所有权的实现路径。加强并保障集体

所有权的基础是明确地认定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成员，落实

集体所有权的重要路径是行使处置权、管理权和收益权。宅

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就应该使其“自物权”属性复归，并

赋予其合理的占有权益、使用权益、收益和处置权能等，从

而保障宅基地的集体所有权。

（三）宅基地农户资格权的保障路径。保障农民居住

权和住房财产权是有效稳定农户宅基地资格权的最重要的方

法，要合法合理地就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宅基地上建筑物即

住房所有权设立相关的担保、抵押条款，使农村宅基地具有

一定的灵活性，农户拥有放弃的权利，又避免集体外来人口

对宅基地的掌握、使农户的财产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四）房地使用权的放活路径。通过坚持居住权底线、

激活流转权潜能、释放发展权红利，从而放活房地使用权，

进而保障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农户资格权、以及适度使农户

使用权拥有更多的灵活性。

三、农村宅基地的“三权分置”立法建构
当今，我国的农村违规用地问题还很凸出，没有得到有

效规制，尤其是违规买卖宅基地、宅基地闲置以及滥用等现

象，农民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因此，迫切需

要加强法制建设，更加合法合规、合理有效管理农地。

（一）农地集体所有权制度的立法要求。三权分置改革

要坚持并贯彻落实农村土地集体的所有权，必须保障好所有

权人对集体土地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

等。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组织拥有的宅基地“增量”所有权，

确立“资格权”法律地位和行权方式，并且要逐渐放活宅基

地使用权，还要实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权同价”，探索征

收比例差异化相关税务，以此更好发挥人民政府宏观调控农

地市场的作用。

（二）农村集体成员权制度的立法设计。在民法中完善

成员权的相关内容：一是对于成员权的资格认定和资格丧失，

可以采取法定模式与集体决议模式相配合的模式，以法定模

式为主要标准，以集体决议模式为辅助标准。二是对于成员

权的内容，可以在民法相关编完善为共益权与自益权两个部

分，集体成员通过意思表示来行使自己的成员权。从而为宅

基地“三权分置”提供良好的法律基础。

（三）宅基地农户权能的立法安排。三权分置改革后，

农户的宅基地使用权表现为物权法上用益物权，而在我国 

物权法中，尚未将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与用益物权进行贴合

地连接，导致，我国尚未有一部具体的法律规制三权分置改

革后的农户宅基地使用权。因此，在我国物权法中应加以补

充，以此来进行规范立法，提供法律保障。

四、辽宁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制度安排
在法律制度层面上架构起农村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农户

使用权与资格权的相关细节，并要通过修改相关法律，为农

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提供保障。对于农户宅基地的资

格权和使用权，更应协调好权力运行机制，在进行子权利增

量的过程中，使下位法与具体的政策相结合，以此达到“三

权分置”的最佳效果。

（一）进一步完善落实集体经济组织的宅基地增量所有

权。通过制度安排，完善落实集体经济组织的宅基地增量所

有权。第一，亟须规划审批权，使监督收回权下移；第二，

要构建共有产权房市场交易制度，运用“网格化”宅基地管

理模式，成立村民事务理事会，明晰权利行使主体；第三，

要构建集体与使用权人之间的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强化集体

对宅基地依法享有的处分权利；性

（ 三 Ó 。


